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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洞薛路651弄88号4号楼1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4,068,7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780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19日），公司总股本426,810,818股，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股份数为3,740,516股，因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无表决权，故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423,070,30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鉴证律师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董事会秘书朱小海先生出席会议；

4、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74,953 99.8209 185,129 0.1128 108,650 0.0663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74,953 99.8209 185,129 0.1128 108,650 0.066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74,953 99.8209 185,129 0.1128 108,650 0.0663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73,253 99.8199 179,829 0.1096 115,650 0.070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839,053 99.8600 114,129 0.0695 115,550 0.0705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80,253 99.8241 158,529 0.0966 129,950 0.079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874,132 99.6950 248,029 0.2029 124,850 0.102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融资租赁并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05,053 99.7783 229,829 0.1400 133,850 0.081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576,135 99.7698 236,329 0.1441 141,150 0.086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873,132 99.6942 237,029 0.1939 136,850 0.1119

1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3,773,553 99.8200 165,229 0.1007 129,950 0.079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22,763,707 99.0011 114,129 0.4963 115,550 0.5026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22,704,907 98.7453 158,529 0.6894 129,950 0.5653

7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22,620,507 98.3783 248,029 1.0786 124,850 0.5431

8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2025年度申请

银行综合授信、融资

租赁并提供相应担

保的议案

22,629,707 98.4183 229,829 0.9995 133,850 0.5822

9

关于公司监事2025

年度薪酬的议案

22,615,907 98.3583 236,329 1.0278 141,150 0.6139

10

关于制定《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22,619,507 98.3739 237,029 1.0308 136,850 0.5953

1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

案

22,698,207 98.7162 165,229 0.7185 129,950 0.56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中小股东（持股5%以下）表决情况中，未包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表决情

况。

2、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7、议案9、议案10、议案1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

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3、议案5、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4、议案7、议案10关联股东朱新爱、方培喜、刘静、朱小海已回避表决，议案9关联股东杨小康已回避

表决。

5、公司独立董事已于本次股东大会作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梦莹律师、么舒馨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徕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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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北三环东路 1988号恒元广场A座4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4,394,8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90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罗立国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非独立董事罗燚女士、浩瀚先生因公事宜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君秋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徐伟先生列席会议，张少特先生因公事宜请

假未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218,380 99.9775 147,860 0.0188 28,600 0.003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216,720 99.9772 154,020 0.0196 24,100 0.003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163,080 99.9704 199,060 0.0253 32,700 0.004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213,820 99.9769 151,720 0.0193 29,300 0.003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264,980 99.9834 104,360 0.0133 25,500 0.003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255,364 99.9822 103,876 0.0132 35,600 0.0046

7、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250,904 99.9816 112,336 0.0143 31,600 0.004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3,943,813 99.9425 426,627 0.0543 24,400 0.003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77,945,236 99.1777 6,329,386 0.8069 120,218 0.0154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261,864 99.9830 110,076 0.0140 22,900 0.0030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4,269,764 99.9840 105,776 0.0134 19,300 0.002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47,653,053 99.7282 104,360 0.2184 25,500 0.0534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5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47,643,437 99.7081 103,876 0.2173 35,600 0.0746

7

关于确定公司

董 事 、 监 事

2024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47,638,977 99.6987 112,336 0.2350 31,600 0.0663

9

关于公司2025

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41,333,309 86.5022 6,329,386 13.2461 120,218 0.2517

10

关于2025年度

开展期货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

案

47,649,937 99.7217 110,076 0.2303 22,900 0.0480

11

关于制定《合

盛硅业股份有

限公司未来三

年

（2025-2027

年度）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47,657,837 99.7382 105,776 0.2213 19,300 0.04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5、6、7、9、10、11�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单独计票；议案9为特

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同意；本次股东

大会还听取了《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晨、汤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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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标的名称：上海超阳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超阳” ）

● 交易概述：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苑东生物” ）全资子公司苑

东生物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投资公司” ）作为投资主体拟受让上海超阳原股东

吴汉超、北京齐力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力佳” ）持有的部分股权，其中，拟以810万元人民币受

让吴汉超所持有的上海超阳7.9545%的股权，对应上海超阳注册资本700万元；拟以1,158万元人民币受

让齐力佳所持有的上海超阳11.3636%的股权，对应上海超阳注册资本1,000万元；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

金。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间接持有上海超阳的股权比例将由11.3636%增加至30.6818%，上海超

阳将成为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为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风险提示：上海超阳是一家致力于创新药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创新药具有投入大、周期长、收

益高、风险大的特点，投资回报周期长，上海超阳未来经营和收益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对外投资收益

可能存在不及预期的风险。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还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办理工商

变更登记等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关注后续交易进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更好地实施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加快推进公司创新转型战略的实施步伐，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由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投资公司作为投资主体受让上海超阳原股东吴汉超、齐力佳持有的部分股权，其中，拟

以810万元人民币受让吴汉超所持有的上海超阳7.9545%的股权，对应上海超阳注册资本700万元；拟以

1,158万元人民币受让齐力佳所持有的上海超阳11.3636%的股权， 对应上海超阳注册资本1,000万元；

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间接持有上海超阳的股权比例将由11.3636%增加至30.6818%，上海超阳将

成为公司施加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

（二）关联关系

上海超阳由吴汉超先生实际控制，吴汉超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王颖女士的儿

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吴汉超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上海超阳为

公司的关联法人。

上海超阳原股东齐力佳由纪昌平先生实际控制，纪昌平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

王颖女士的妹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纪昌平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齐力佳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综上，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方吴汉超、齐力佳的交易单项或累计均未

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1%以上。

（三）审批程序及协议签署情况

1、审批程序

（1）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的表

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颖女士、赵立文

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成员同意并发表相关意

见，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2）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的表

决结果，全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协议签署及生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上海投资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分别与吴汉超、齐力佳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上海超阳其他股东梁勇、赵立文、上海超阳辰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优先购买权。

上述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且按各方章程规定的决策权限获得董事会/股东 （大） 会批准之日起生

效。

（四）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

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为吴汉超、北京齐力佳科技有限公司，其基本信息如下：

（一）吴汉超基本情况

吴汉超，男，中国国籍，现就职于松禾资本，主要从事生物医药行业的投资业务，系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王颖女士的儿子，其未在公司任职，不持有公司股份。 目前吴汉超持有上海超阳45.4545%股

份，为上海超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除上述关系外，吴汉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二）齐力佳基本情况

1、工商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齐力佳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43302720H

注册资本 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9号2104O9

法人 梁勇

成立日期 2002年10月25日

营业期限 2002年10月25日至2032年10月24日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

设备（不得从事实体店铺经营）；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技术检测；计算机技术培训；经济

贸易咨询；企业管理；企业策划、设计；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测绘服务；产品设计；代理进出

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

2、股权结构

齐力佳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自然人纪昌平持股90%，梁勇持股10%。纪昌平先生为齐力佳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齐力佳主营业务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不得从事实体店铺经营）；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等，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3月 31�日

总资产 3,501.23 3,273.32

总负债 2,282.03 2,121.81

所有者权益 1,219.19 1,151.51

项目 2024年 2025年1-3月

营业收入 480.47 87.62

利润总额 -244.65 -67.68

净利润 -244.65 -67.6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关联关系说明

齐力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纪昌平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王颖女士的妹夫，

纪昌平先生同时在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职位，通过成都楠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58.8万股股份，纪昌平夫人王荣华女士持有公司294万股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纪昌平先生为公司的关联自然人，齐力佳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齐力佳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名称为上海超阳药业有限公司，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中的

“对外投资”交易类型。 上海超阳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工商基本信息

名称 上海超阳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2MA7C63E43U

注册资本 8,8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陈行公路2168号5幢4层

法人 梁勇

成立日期 2021年10月26日

营业期限 2021年10月2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从事生物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后，上海超阳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交易前的股权结构 交易后的股权结构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吴汉超 4,000.00 45.4545% 3,300.00 37.5000%

2 梁勇 1,000.00 11.3636% 1,000.00 11.3636%

3 北京齐力佳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1.3636% 0 0.0000%

4

苑东生物投资管理（上海）有限

公司

1,000.00 11.3636% 2,700.00 30.6818%

5

上海超阳辰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0.00 11.3636% 1,000.00 11.3636%

6 赵立文 800.00 9.0909% 800.00 9.0909%

合计 / 8,800.00 100.00% 8,800.00 100.00%

（三）主营业务情况

上海超阳于2021年10月成立，是一家致力于创新药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上海超阳以患者需求为核

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基于对疾病机理的深入洞察，聚焦肿瘤与自免适应症，以国际化和差异化思路开

发 First-in-Class�或 Best-in-Class�的具有全球市场价值的创新药。

（四）主要研发技术和团队情况

1、主要研发技术情况

上海超阳专注于抗肿瘤与自身免疫性疾病领域，基于对疾病机理的深入洞察，依托蛋白质稳态技术

和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两大技术平台，不断推进Molecular� Glue（分子胶）、PROTAC（蛋白降解靶向

嵌合体）和DAC（分子胶-抗体偶联药物）等创新化合物结构设计和合成等核心技术的突破。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上海超阳已拥有发明专利申请11项，已授权发明专利2项，已建立多条针对肿瘤、自免等适应

症的研发管线，其中正在开展/即将开展临床研究的管线如下：

（1）HP001项目

IKZF1/3（IKAROS家族锌指转录因子1/3）是一种锌指转录因子，涉及多种信号通路和调节机制，

对免疫细胞发育和内环境稳定尤为关键。 免疫调节药物（IMiDs）例如来那度胺和泊马度胺通过劫持

CRBNE3连接酶引发IKZF1/3的降解，继而发挥抗肿瘤和免疫调节的功能，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治疗的

核心和基础药物。

HP-001是一种新型口服CRBN基础的分子胶降解剂，通过选择性招募并降解IKZF1/3，激活抗肿瘤

反应，增强特异性。临床前研究表明，HP-001在降解效力和选择性方面优于已获批的IMiDs和下一代候

选药物（如Mezigdomide、Cemsidomide等），在克服耐药机制的同时最小化在靶、脱靶毒性。 HP-001

在多发性骨髓瘤（MM）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模型中展现出强大的体外和体内活性，同时安全性

更高，表现出“Best-in-Class”的优势。 HP-001目前正在开展I期临床实验，截止目前尚未发生严重不

良事件（SAE）和剂量限制性毒性（DLT），整体安全性良好且在低剂量组已观察到患者症状改善。

（2）HP002项目

HP002是新一代具备透脑能力、 靶向BTK （布鲁顿酪氨酸激酶） 的蛋白降解靶向嵌合体

（PROTAC）分子，在临床前研究中对多种BTK突变体表现出强大的抗增殖活性。

BTK抑制剂目前在临床上被广泛用于治疗B细胞恶性肿瘤患者，然而经治耐药富集或产生新的突变

亚型会降低甚至消除BTK抑制剂的药效，PROTAC介导的蛋白降解将从根本上清除致病蛋白，从而有望

克服临床常见的所有突变耐药亚型。

临床前研究表明，HP002对于多种BTK突变株表现出“Best-in-Class” 的体外活性，在两种不同

的体内药效模型种呈现出优于临床分子NX-5948的体内活性。 在临床前动物模型种展现出优于竞品的

药代动力学属性，口服生物利用度良好，同时呈现出更优于NX-5948的血脑屏障穿透能力。

HP002正在进行Pre-IND开发，预计2025年第四季度申报中国IND后进入I期临床研究。

除了HP001、HP002外， 上海超阳后续管线还拥有CY-002 （PDE3A/SLFN12分子胶）、CY-007

（VAV1分子胶）等候选分子。 同时公司还在开发DAC平台，该平台依托公司内部自主研发的具有全球

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新分子胶， 优先选择已经临床验证的成熟抗体， 进行针对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DAC分子设计，第一个DAC管线已经通过动物体内药效试验进行了概念验证。

2、主要研发人员及背景

上海超阳研发团队的领军人物为赵立文博士，其曾担任中国药科大学特聘产业教授、中国医药创新

促进会药物研发专委会委员等职位，曾主导小分子、抗体、ADC、PROTAC等多种分子形式的创新药研

发，超过10个药物进入临床管线；其设计发明的两个1类创新药已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具

备早期发现、IND申报和临床开发的全流程创新药研发经验和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赵立文博士自2022年

初加入上海超阳至今，已组建一支十人以上的创新药研发团队，目前多条针对肿瘤、自免等适应症的研

发管线正在加快推进。 赵立文博士于2024年12月27日当选为苑东生物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五）上海超阳财务数据情况

上海超阳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3月31日

总资产 4,598.76 4,382.67

总负债 2,846.80 2,867.52

所有者权益 1,751.96 1,515.15

项目 2024�年 2025�年 1-3�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2,715.68 -236.81

净利润 -2,715.68 -236.81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六）交易标的权属及其他情况说明

上海超阳原股东吴汉超、梁勇、赵立文、上海超阳辰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放弃本次股权

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由交易各方基于上海超阳及股东的实际

情况，经友好协商，按照转让方就标的股权的实缴出资金额加上以5%的年化收益率（单利）计算的自实

缴出资之日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期间的收益之和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上海投资公司与吴汉超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吴汉超

乙方：苑东生物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转让标的

吴汉超将其持有的上海超阳700万元股权（对应上海超阳认缴注册资本700万元，实缴注册资本700

万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权。

2、转让的价格、支付方式、交割与费用承担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甲方就标的股权的实缴出资金额加上按照5%的年化收益率（单利）计算的

自实缴出资之日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期间的收益之和，合计人民币810万元（含税）。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总价款扣除甲方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剩余金额支付

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自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以下简称“交割日” ）起，标的股权及相关全部股东权益和

义务即转移给乙方， 即乙方成为标的股权的合法所有者， 享有并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

务，甲方则不再享有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义务或责任。 双方将

共同协助上海超阳就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等事宜。

3、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均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中止履行本协议或

在情况严重时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根据中国法律而各自应缴纳的任何税项或费用，均由双方各自承担。 如具有纳税

义务的一方未依法缴纳应缴纳的税费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其他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4、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二）上海投资公司与齐力佳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1、协议双方

甲方：北京齐力佳科技有限公司

乙方：苑东生物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齐力佳将其持有的上海超阳1,000万元股权（对应上海超阳认缴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缴注册资

本1,000万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受让标的股

权。

3、转让的价格、支付方式、交割与费用承担

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为甲方就标的股权的实缴出资金额加上按照5%的年化收益率（单利）计算的

自实缴出资之日至股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期间的收益之和，合计人民币1,158万元（含税）。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将转让总价款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自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之日（以下简称“交割日” ）起，标的股权及相关全部股东权益和

义务即转移给乙方， 即乙方成为标的股权的合法所有者， 享有并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

务，甲方则不再享有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义务或责任。 双方将

共同协助上海超阳就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等事宜。

4、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义务，均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继续履行本协议、中止履行本协议或

在情况严重时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根据中国法律而各自应缴纳的任何税项或费用，均由双方各自承担。 如具有纳税

义务的一方未依法缴纳应缴纳的税费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应赔偿其他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5、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甲方签字、乙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三）关联交易的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涉及上市公司向关联方支付股权受让款，已在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对转让价格、支

付方式、交割与费用承担、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约定。 上海投资公司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向

股权出让方支付本次股权的受让款；股权出让方吴汉超、齐力佳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协助上

海超阳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等事宜。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海超阳拥有专业的创新药研发技术和团队， 本次受让上海超阳股权是基于看好上海超阳创新药

管线及创新药团队的发展，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创新转型战略的实施步伐。 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间接持有上海超阳的股权比例将由11.3636%增加至30.6818%，上海超阳将成为公

司施加重大影响的参股公司。

本次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为公司的自有资金，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的总资产比例为0.5788%，是在

保证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发展的前提下做出的投资决策，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的

影响，不会对现有业务开展造成资金压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上海超阳是一家致力于创新药研发的生物科技公司，创新药具有投入大、周期长、收益高、风险大的

特点，投资回报周期长，未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环境、医药行业发展及相关产业政策、市场需求变化、企

业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上海超阳未来经营和收益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对外投资收

益可能存在不及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海超阳的经营管理和研发进展状况， 做好投后管理工

作，尽力降低投资风险。

同时，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还需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和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事

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关注后续交易进展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八、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

本次受让参股公司上海超阳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有利于

加快推进公司创新转型战略的实施步伐，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各方友好协商，定价

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次受让上海超阳股权事项，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请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

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委员认为公司

本次受让参股公司上海超阳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有利于

加快推进公司创新转型战略的实施步伐，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颖女士、赵立文先生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的表决结

果，全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的审

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定价依据各方友好协商，定价公平、合理。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

资金，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

创新转型战略的实施步伐，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该

议案。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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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4日以专人送达、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形式

临时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颖女士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规和《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受让参股公司上海超阳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

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创新转型战略的实施步伐，具备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交易定价依

据各方友好协商，定价公平、合理。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王颖女士、赵立文先生为关联董事，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他7位非关联董事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100%，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受让参股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增加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提升投资者

决策的有效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编制了《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

公司治理报告》，董事会同意《关于〈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全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度环境、社

会及公司治理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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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6月26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6月24日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方式临时送达全

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罗雯婕女士主持，公司董事

会秘书等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受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的审议及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定价依据各方友好协商，定价公平、合理。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现金流及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战略发

展规划，有利于加快推进公司创新转型战略的实施步伐，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同意票占本次监事会有效表决票数的100%，全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受让参股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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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5年6月25

日、2025年6月2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

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 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收盘价为26.17元/股，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公司最新市盈

率为400.20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878.32倍，公司所处的医药制造业最近一个月平均滚动市盈率为28.31

倍。 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5年6月25日、2025年6月26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30%，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

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

重大调整、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重大影响公司生产经营且应公告未公告的情形。

（二）重大事项情况

2025年2月9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器装备集团” ）通知，

兵器装备集团正在与其他国资央企集团筹划重组事项。 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2025年2月10日披露的《湖

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2025年6月4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兵器装备集团通知，兵器装备集团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通知，经国务院批准，对兵器装备集团实施分立。 其汽车业务板块

分立为一家独立中央企业，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国资委按程序将分立后的兵器装备

集团股权作为出资注入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2025年6月5日披露的《湖北

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8）。

除上述事项外，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未发

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科创板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科创板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1.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

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

能涉及的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

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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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5年

6月26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志勇先生主持，应到持有人5,

596名，实际出席持有人5,427名，代表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份额1,034,942,000份，占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90.98%。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意设立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

为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对员工持股计划负责，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由7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任期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

期一致。

表决结果： 同意1,006,412,00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

99.72%；反对2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02%；弃权2,650,

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26%。

根据《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

议案》

根据《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本次持有人会议

审议，同意选举高江涛先生、袁炎清先生、赵聪峰先生、卢晓阳先生、翟红卫先生、李西综先生、李虎生先

生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上述管理委

员会委员均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职务，与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结果： 同意1,006,412,00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

99.72%；反对2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02%；弃权2,650,

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26%。

根据《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同日，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召开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高江涛先生为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

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事宜的顺利进行，同意授权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具体授权事项如下：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和资金账户、决定股票

买卖、领取股票分红等事项）；

3、代表员工持股计划行使股东权利；

4、负责管理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5、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负责与专业咨询机

构的对接工作；

6、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

7、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向持有人分配收益和现金资产；

8、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决定取消持有人的资格、增加持有人、持有人份额变动等事宜；

9、决定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回收、承接以及对应权益的兑现安排；

10、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11、代表或授权管理委员会主任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若有）；

12、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本授权自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

划存续期届满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 同意1,006,412,000份， 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

99.72%；反对2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02%；弃权2,650,

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26%。

根据《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中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承诺，参加本次会议的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避了

本议案的表决。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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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5年4月9日，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0），拟以现金方式收购芜湖映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映日科技” ）

合计不低于51%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收购意向协议》签署后，公司积极组织交易各方推进

本次交易，但未能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 为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

充分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事项，并于近日签署了《收购意

向协议之终止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 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7日，公司与映日科技股东张兵、天津美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罗永春、芜湖映鑫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收购意向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预计将实现对映日科技的控股。 本次

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发行

股份，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截至目前，交易各方未能就本次交易事项达成正式收购协议，经公

司充分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二、公司在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自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极推进

本次交易的各项工作，组织各相关方就本次交易方案进行论证商讨，与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的方案、对

价、合作内容等事项进行多轮谈判沟通。 在筹划本次重组事项过程中，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并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提示性公告及进展公告中对相关风险进行了充分提示，同时积极履行

信息保密义务，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本次交易主要过程如下：

2025年4月7日，公司与映日科技股东张兵、天津美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罗永春、芜湖映鑫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收购意向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收购意向协

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2025年5月9日、2025年6月7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分别披露了《呈

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和《呈和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根据《收购意向协议》中终止的约定，若各方未能就本次交易事项达成正式收购协议，则《收购意向

协议》自动终止。 鉴于交易各方未能就本次交易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并于近日签署

了《收购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

三、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及决策程序

自与交易对方确立交易意向以来，公司积极组织交易各方推进本次交易。 由于映日科技股东结构较

为复杂，且对未来经营发展规划意见不一，未能就本次交易事项的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特别是关于

业绩承诺方的安排在沟通过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降低了公司对本次交易及未来整合的信心。 为切实维

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经公司充分审慎研究并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交易各方一致同意终止本次交易

事项。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未涉及公司内部审议决策程序。 因此，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均未就具体方案最终签署正式收购协议，相关议案尚未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重组事项尚未正式实施，各方对终止本次重组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本次

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会对公司业务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对广大投资

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五、承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披露本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六、其他说明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

上述指定网站和报刊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